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关于深化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下称

“

协会

”）《

关于保荐机

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并拟在创业板上

市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

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

则

》。

根据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１０

号

）

的要

求

，

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

、

回拨机制

、

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

。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风险

，

仔细研读发行

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

，

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

、

报

价

、

投资

：

１

、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行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

盈率

，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

，

存在

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

，

重新

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

，

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

２

、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２２

，

０１９．３２

万元

。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

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

，

如果未来

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

、

有效使用

，

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

存在发行人估

值水平下调

、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３

、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

，

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

、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

属

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

，

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

须

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

重要提示

１

、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开元仪器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１１

号文核准

。

开元仪器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３３８

，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购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

Ａ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其中

，

网下初始发行

７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

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３

、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１２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Ｔ－３

日

）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

４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主承销商

”

或

“

平安证券

”）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包括符

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

）

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

、

且已经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投资者

，

包括平安证券自主推荐

、

已经在协会登

记备案的个人投资者

。

５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

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个人投资者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

均可参与本次

网下申购

。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

象

、

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

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６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初步询价

，

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７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

合理估值区间

，

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７５

万股

，

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７５

万股的整数倍

，

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

７５０

万股

。

８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

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

９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未参与初

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

，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

１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

《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

况

。

１１

、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

，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Ｔ－１

日

）

刊

登的

《

发行公告

》。

１２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１３

、

本次发行若出现以下情形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

、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

等于本次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

７５０

万股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

向网

下回拨后

，

网下认购不足或网上仍然申购不足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就确定发行价

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１４

、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

：

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

，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

告

。

需要重新询价的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

情况

。

１５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６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

般情况

，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

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

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

ｃｈｓ５ｅ．ｃｏｍ ／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１２

日

至

Ｔ－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周一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

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周二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周四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

１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

公告

，

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二

、

网下推介安排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在深

圳

、

上海

、

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Ｔ－８

日

，

周五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Ｔ－６

日

，

周二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Ｔ－５

日

，

周三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咨询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２６０３

、

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

三

、

初步询价

１

、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

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２

、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Ｔ－１２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Ｔ－３

日

）

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

，

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

、

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

３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

申购数量为

７５

万股

，

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为

７５

万股

，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

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５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７５０

万股

。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

１

）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

（

２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报

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若

Ｐ＞Ｐ１

，

则某一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

购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

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Ｑ３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

、

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

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７５

万股以上的部分

，

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

７５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

，

或者任一档申报数

量不符合

７５

万股的整数倍

；

经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配售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

６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

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

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四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１

、

发行人

：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罗建文

住 所

：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１７２

号

电 话

：

０７３１－８４８７４９２６

联系人

：

郭剑锋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住 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电 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３２３７

、

２２６２３６５９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２

、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集

、

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星期四

）

上午九时正在上海市浦东大道

２２８８

号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召开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已发行股份数为

６１

，

８８５

，

６０５

，

５３８

股

，

为有权出席并可在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任何决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

代表共

８２

人

，

合共持有

４０

，

４８７

，

０５０

，

４４６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４２２４０３％

。

年度股东

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本公司董事长胡怀邦先生因公务出差

，

根据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第

９７

条的规定

，

委托副董事长牛锡明先生主持年度股东大会

。

本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方式

，

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普通决议案

投票股份数目 股

／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４０

，

４６８

，

５４８

，

４３０

９９．９５４３０２％

２

，

１８９

，

３２９

０．００５４０７％

１６

，

３１２

，

６８７

０．０４０２９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０

，

４６８

，

５４６

，

３５６

９９．９５４２９６％

２

，

１９１

，

４０３

０．００５４１３％

１６

，

３１２

，

６８７

０．０４０２９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

、

监事薪

酬方案

４０

，

４４１

，

０２９

，

０９６

９９．８８６３３１％

２９

，

５９７

，

２７３

０．０７３１０３％

１６

，

４２４

，

０７７

０．０４０５６６％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

４０

，

４６７

，

９６８

，

９４４

９９．９５２８７０％

２

，

４０８

，

６５５

０．００５９４９％

１６

，

６７２

，

８４７

０．０４１１８１％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５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４０

，

４６８

，

４９３

，

３６０

９９．９５４１６６％

２

，

７５５

，

１９９

０．００６８０５％

１５

，

８０１

，

８８７

０．０３９０２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６

关于委任于亚利女士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４０

，

４２１

，

１０８

，

４２１

９９．８３７１２８％

４９

，

７５５

，

９８８

０．１２２８９４％

１６

，

１８６

，

０３７

０．０３９９７８％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７

关于委任姜云宝先生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４０

，

４６８

，

８１８

，

４３３

９９．９５４９６８％

２

，

３７７

，

７５６

０．００５８７３％

１５

，

８５４

，

２５７

０．０３９１５９％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特别决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

Ａ

股

、

Ｈ

股股

票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４０

，

３１７

，

６９０

，

９３４

９９．５８１６９５％

１５３

，

１７６

，

７７５

０．３７８３３５％

１６

，

１８２

，

７３７

０．０３９９７０％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议案正式通过

９

关于修订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授权方案

》

的议案

４０

，

３６０

，

３１７

，

７９７

９９．６８６９８０％

６１

，

３９３

，

８０６

０．１５１６３８％

６５

，

３３８

，

８４３

０．１６１３８２％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正式通过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监

票人

。

本公司股东代表申剑明先生和胡炳健先生

、

监事代表陈青女士

，

以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律

师段海燕女士担任投票清点人

。

三

、

委任董事

、

监事

本公司欣然宣布

，

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于亚利女士获委任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

姜云宝先

生获委任为本公司外部监事

。

于亚利女士的任职资格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上述董事

、

监事的个人简历载于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本公司

网站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上已公布的股东大会资料

。

四

、

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证券简称： 深天地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１

、

收购资产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与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创公司

”）

签署了

《

资产

转让协议书

》，

我公司以人民币壹仟贰佰肆拾贰万元整

（

￥１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的价格收购宝创

公司资产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属于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２

、

董事会概况及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亲自出席的董

事

７

人

。

公司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资产的议案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收购资产事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

无需征得债权人及其他

第三方同意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

２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３

）

注册地

：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三围码头

Ａ

区

１９

号

（

４

）

主要办公地点

：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三围码头

Ａ

区

１９

号

（

５

）

法定代表人

：

邓文华

（

６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仟壹佰万元

（

７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２４３０６

（

８

）

主营业务

：

生产经营商品混凝土

、

水泥预制件

、

轻质混凝土砖

、

水泥构件

。

产品全部内

销

。

增加

：

道路货物专用运输

（

罐式容器

）。

增加

：

普通道路货运

。

（

９

）

主要股东

：

运多来发展有限公司

４８％

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５２％

２

、

该公司与我公司及我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无关

联关系

，

也无造成我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情况

宝创公司始建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

２００９

年全面投产

，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三围码头

，

其

混凝土市场定位在宝安区以及南山前海

、

后海等片区

。

本次交易标的为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

司设备类资产及房屋建筑物

、

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

主要包括混凝土生产设备

、

运输车辆

、

材料中转仓库

、

试验设备及办公设施等

。

其中

，

２９

台搅拌车

、

１

座中转库

、

１

座地磅

（

含地磅房

），

宝创公司已与第三方深圳市富盛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富盛源公司

”）

另签订了转

让协议

，

宝创公司保证富盛源公司同意将上述资产转让给我公司

，

并由富盛源公司与我方另

行签订

《

搅拌车

、

中转库

、

地磅资产转让协议书

》。

富盛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佰万元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唐福生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

安中心区

Ｎ５

区宏发领域花园

；

主营业务

：

建筑

、

装饰材料

、

五金交电与塑胶

、

电子

、

电器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本次转让所涉及资产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

。

２

、

交易的评估情况

按照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宝创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

的部分资产进行了评估

，

出具了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所涉及的

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

深国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

—

０２６

号

）。

本次资产

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评估方法为

：

成本法

。

评估结论

：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值

１１

，

５５２

，

１９７．０２

元

，

评估值

１５

，

６８８

，

３７１．２０

元

，

评估增值

４

，

１３６

，

１７４．１８

元

，

增值率

３５．８０％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产权持有单位

：

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减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２

，

４４４

，

５２６．７６ １

，

８９４

，

７６６．３６ ３

，

０８０

，

０４０．００ ２

，

６１６

，

２７０．００ ６３５

，

５１３．２４ ７２１

，

５０３．８４ ２６．００ ３８．０８

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

１

，

４９８

，

２５８．３４ １

，

１６１

，

３０８．４２ １

，

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０ ７９９

，

１９４．００ －４６８

，

０５８．３４ －３６２

，

１１４．４２ －３１．２４ －３１．１８

机器设备

１０

，

３２９

，

０６７．４０ ６

，

１１４

，

４４５．６７ １０

，

７３３

，

７５０．００ ７

，

２１０

，

０９５．００ ４０４

，

６８２．６０ １

，

０９５

，

６４９．３３ ３．９２ １７．９２

车辆

２１

，

２６６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３５５

，

４９８．００ １７

，

１５４

，

５６７．００ ５

，

０３９

，

６８１．００ －４

，

１１１

，

８３３．００ ２

，

６８４

，

１８３．００ －１９．３３ １１３．９５

电子设备

６７

，

９９７．００ ２６

，

１７８．５７ ３５

，

０９９．００ ２３

，

１３１．００ －３２

，

８９８．００ －３

，

０４７．５７ －４８．３８ －１１．６４

合计

３５

，

６０６

，

２４９．５０ １１

，

５５２

，

１９７．０２ ３２

，

０３３

，

６５６．００ １５

，

６８８

，

３７１．００ －３

，

５７２

，

５９３．５０ ４

，

１３６

，

１７４．１８ －１０．０３ ３５．８０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成交金额

依据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

宝创公司同意将其全部资产转让给我公司

，

整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仟

贰佰肆拾贰万元整

（

￥１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

２９

台搅拌车

、

１

座中转库

、

１

座地磅

（

含地磅房

），

由富盛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转让协议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捌佰叁拾贰万元整

（

￥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余资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肆佰壹拾万元整

（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以上价格均包括转让

全部资产价款及本次转让的一切税

、

费

。

２

、

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搅拌车

、

中转库

、

地磅部分在签订协议书后五个工作日内

，

我公司支付转让款总额的

１０％

给富盛源公司

，

待富盛源公司协助我公司将车辆等权属关系过户到我公司名下后

，

我公司五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转让款

，

富盛源公司提供税务发票

。

其余资产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后

五个工作日内

，

我公司将全部资产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宝创公司

，

宝创公司开具发票

。

３

、

生效条件

协议书经协议双方签字

、

盖章之日起生效

。

４

、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系参考前述评估所确认的价格后协商确定

。

５

、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产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６

、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

、

交付和过户时间

协议书签订后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已按现状移交至我公司

。

协议书签订后

２０

个

工作日内

，

宝创公司协助富盛源公司完成

２９

台搅拌车的年审工作

，

双方协助我公司完成

２９

台

搅拌车的过户手续

。

五

、

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因本次收购资产涉及土地租赁

，

因此宝创公司与出租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解除

，

宝创公司协助我公司与出租方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前重新签订租地协议书

，

新的租

地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六

、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行为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混凝土产业的持续经营能力

；

有利于与市内另外两家

混凝土分公司联动

，

优化站点布局

；

有利于充分利用宝创站码头材料中转的优势

，

发挥原材

料配送功能

。

因此

，

本次收购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

符合公司混凝土产业的发

展需要

。

因购买资产会增加公司固定资产

，

减少公司的流动资产

，

因此本次交易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

该部分资产投入运营后

，

能够增加公司商品混凝土的生产

、

供应能力

，

从而提升公司商品混凝土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３

、

深圳市天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宝创建材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评估报告

；

４

、《

资产转让协议书

》；

５

、《

搅拌车

、

中转库

、

地磅资产转让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证券简称：深天地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情况

：

（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

（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

北区

）

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

９

楼公司大会议室

（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４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

主 持 人

：

董事长杨国富先生

（

６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２

、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５

人

，

代表股份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４５．８９％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

分红派息预案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

，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税后

净利润

３１

，

２５２

，

７９５．１８

元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１８

，

９０９

，

４５１．５４

元后剩余

１２

，

３４３

，

３４３．６４

元

，

再按照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

，

２３４

，

３３４．３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１

，

１０９

，

００９．２８

元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提出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预案为

：

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１３８

，

７５６

，

２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股利

０．３０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现金

４

，

１６２

，

６８７．２０

元

。

公司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

，

不送红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和支付其报酬的

议案

；

决定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单位

。

根据公司经营规模与实际情况

，

经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协商

，

确定财务报告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六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３

，

６６９

，

８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上述各项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

”

及相关公告

。

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进行了披露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２

、

律师姓名

：

胡荣国先生

、

王成义先生

、

丁明方先生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合法

；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简

称

“

大公国际

”）

对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中行转债

”）

进行跟踪信用评

级

。

大公国际对本行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履行债务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估

，

并结合

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

，

出具了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

》（

大公报

ＳＤ

［

２０１２

］

１５７

号

），

评级报告对中行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维持

ＡＡＡ

，

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ＡＡＡ

，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或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2-12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道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晚

不幸去世

。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王道明先生生前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

对其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

目前

，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

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增补董事

、

召开董事会选

举新的董事长

。

特此公告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

e

网金”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电子

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相关银行卡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要求

，

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银联

"

）

协

商一致

，

决定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在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支付渠道关

于光大银行

、

浙商银行等

4

家银行借记卡的支付业务

。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

、

认

/

申购

、

赎回

、

转换

、

撤单

、

修改分红方式

、

查询等业务

。

二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

三

、

新增银行卡范围

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

，

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新增上海银联支付渠道关于光大银

行

、

浙商银行

、

温州银行

、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

共

4

家银行借记卡的支付业务

。

如上海银联支持的银行卡范围发生变更

，

本公司届时将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四

、

费率优惠

投资人选择上海银联为第三方资金清算渠道在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公

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时

，

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4

折优惠

，

但优惠后最低费

率不低于

0.6%

；

如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原申购费率指本公司发布

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五

、

重要提示

1

、

目前

，

本公司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台已开通上海银联支付渠道的

11

家银行借记卡的支

付业务

，

即兴业银行

、

浦发银行

、

中信银行

、

长沙银行

、

南京银行

、

金华银行

、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

、

光大银行

、

浙商银行

、

温州银行

、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

投资人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

。

2

、

持以上

11

家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

可直接登录本公司网站

"e

网金

"

网上直销平

台

(ec.fsfund.com)

办理基金账户开户和网上交易业务

。

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具体操作说

明

，

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的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

》。

3

、

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风险说明

，

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的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上交易风险揭示书

》。

4

、

基金网上交易的认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赎回份额等相关规定详见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

(

包括更新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

等法律文件

。

5

、

个人投资者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方面按规定收取的转账

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6

、

当通过上海银联支付渠道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费率发生调整时

，

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

7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六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www.fsfund.com

客服热线

：

4007005588

（

免长话费

）、

021-38924558

2

、

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网址

：

www.chinapay.com

客服热线

：

95516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直销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

、

相关规则

、

风险提示

，

了解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如基金账户账号

、

密码

信息等重要信息

。

特此公告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 � �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１１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

（

招股意向书

）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

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ｓ５ｅ．ｃｏｍ

），

并置备于本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

发行股票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

，

供公众查阅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

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７

月

１８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

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１７２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８７４９２６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２６０３

、

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发行人：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